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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信息全览（省属高校）
全省统一报名时间：3月7日9∶00—3月20日17∶00

学校名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宁波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测试时间

4月18日
—19日
（以具体通知
为准）

4月25日
—
26日

非师范类、
中外合作
类：
4月18日
师范类：
4月19日

4月18日
（以具体通
知为准）

4月18日
—19日

4月18日
—19日

4月18日
—19日

4月19日

专业名称

A组：健行学院实验班（人文社科）
B组：健行学院实验班（理工）
C组：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类）、安全工程、生物工程类、药学类（“2011
计划”创新实验区）、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材料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D组：工商管理类、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心理学、英语、
新闻传播学类、汉语言文学、城乡规划、法学、公共管理类
E组：计算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土木类、物理学类（物理
与光电信息类）、数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F组：机械类、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机器人工程、电气类、电子信
息类、工业设计
G组：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小学教育（师范）、汉语言文学（师范）、英语
（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物理学（师范）、化学（师范）、生
物科学（师范）、学前教育（师范）、特殊教育（师范）

非师范类：水产养殖学（拔尖人才创新班）、物理学（拔尖人才
创新班）、生物技术（拔尖人才创新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金融工程、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经济学、日语、物流管理
师范类：小学教育(师范)、学前教育(师范)、思想政治教育(师范)、汉
语言文学（师范）、英语(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物理学(师
范)、地理科学(师范)
中外合作类：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中外合作办学）（中法合作）、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中法合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学院)、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网络工程、电子信息类(通信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智能制造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数学类、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应用物理学、工业工程、统计学、环境工程、会计学、审计学、财
务管理、工商管理、金融学、法学、英语、传播学
I类：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金融学（普惠金融创新班）、保险学
II类：公共管理类、旅游管理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城
乡规划、社会工作、哲学、汉语言文学、法语、阿拉伯语、日语、历史学
III类：数字经济、金融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数学与应用数
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通信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一：纺织类(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服装
设计与工程、丝绸设计与工程、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应用化学、生物科学类（生物技术、生物制药）
理工类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土木类(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学、工业设计
经管人文类：经济与贸易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英语、新闻传播学类（传播学、汉语言文学）

医学临床类：眼视光医学(5+3一体化)、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临
床医学(5+3一体化，儿科学方向)、临床医学、眼视光医学、口腔医
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放射医学、精
神医学、眼视光医学（新医科班）
医学相关类：药学、生物制药、临床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海洋科学、水产养殖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师
范）、物理学（师范）、历史学（师范）、小学教育（师范）、英语（师范）

招生
计划

500

311

370

410

360

400

200

110

报考条件
（相关专项条件要求及优惠政策，请参见学校招生简章）

综合素质评价均为B等（含）以上。
报考A组和B组：学业水平考试7门（含）以上科目为A等，
其余为C等（含）以上。
报考C组、D组、E组和F组：学业水平考试6门（含）以上科
目为A等，其余为C等（含）以上。
报考G组：学业水平考试5门（含）以上科目为A等，其余为
C等（含）以上。

学考各科目合格，综合素质评价B等（含）以上。学考等第
折算成绩满分为100分，其中A等计10分，B等计8分，C
等计6分，D等计2分。
1.学考成绩折算分数≥86分：思想政治教育（师范）要求思
想政治和地理为A；小学教育（师范）要求语文或数学为A
等；汉语言文学（师范）要求语文为A等；英语（师范）要求
外语和语文为A等；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要求数学或物
理为A等；物理学（师范）要求数学或物理为A等；化学（师
范）要求物理或化学为A等。
2.学考成绩折算分数≥76分：生物科学（师范）要求生物学或
物理或化学为A等；学前教育（师范）；特殊教育（师范）。

非特长生：所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成绩必须为C
等（含）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第均为B等（含）以上，同
时非师范类、师范类和中外合作类考生的学考折算分必
须达到82分及以上。
学考折算分满分为100分，其中，A等计10分，B等计8
分，C等计4分，D等及以下不计分。
特长生报名条件请查询招生简章。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须达到B等及以上。学考各科目成
绩均为D等及以上，同时，学业水平考试7门（含）以上
科目为A等，且折算计分成绩在110分（含）以上。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折算方式：A等计15分，B等计10分，
C等计5分，D等不计分，共10科，不含体育与健康、音
乐、美术

学考各科目成绩均为D等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均为
B等及以上。学考折算成绩满分为100分，其中，A等计
10分，B等计8分，C等计4分，其余不计分，学业水平测试
折算成绩达到60分及以上。

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成绩合格，且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均须
达到B等及以上。

学考各科目成绩均为D等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均为B等
（含）以上。
1.临床医学类：学考成绩折算分数达95分及以上者。
2.医学相关类：学考成绩折算分数达90分及以上者。
3.学考成绩折算计分：总分=A个数*10+B个数*9+C个数
*7+D个数*4。
学考成绩各科目合格，综合素质评价均为B等及以
上。报考海洋科学、水产养殖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数
学与应用数学（师范）和物理学（师范）专业考生的学业
水平测试折算成绩不低于80分；报考历史学（师范）、小
学教育（师范）和英语（师范）专业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
折算成绩不低于90分。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折算标准：
A等计15分，B等计10分，C等计6分，D等计1分。


